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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4/n810606/c3815673/content.html） 

 

附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高立法公众参与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我们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求意见稿）》，现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 2018 年 11 月 19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网址是：http://www.chinatax.gov.cn/）首页的意见征集系统提出意

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 5 号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邮政编码 100038），并在信封上注明“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求意见”字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10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

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二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及出口

货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 

  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三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如下: 

  （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二）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的，税率为 5%。 

  第四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应纳税额按照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和出口货

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乘以税率计算。 

  第五条  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中扣

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第六条  对出口货物、劳务和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以及因优惠政策退还增值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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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七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免税、减税项目由国务院规定。 

  第八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由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

关规定征收管理。 

  第九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扣缴义务人为负有增值税、消费税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当日。 

  城市维护建设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增值税、消费税的当日。 

  第十一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地点为实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地点。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税款。 

  第十二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按月或者按季计征。不能按固定期限计征的，可以按次计征。 

  实行按月或者按季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并缴纳税

款。实行按次计征的，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并缴纳税款。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1985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

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说明

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1985 年 2 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

条例》），规定自 1985 年起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县城和镇或者其他地区，分别适用 7%、5%

和 1%的税率。《暂行条例》实施以来，运行比较平稳。2000 年至 2017 年，全国累计征收城市

维护建设税 35350 亿元，年均增长 15%，其中 2017 年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 4362 亿元。城市维

护建设税对组织财政收入、加强城市维护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城

市维护建设税法是重要任务之一，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制定城市维

护建设税法，有利于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律制度，增强科学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构

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财税制度，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二、立法的总体考虑 

  从实际情况看，城市维护建设税税制要素基本合理，运行比较平稳，可基本保持现行税制

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城市维护建

设税的部分规定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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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纳税人。 

  《征求意见稿》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

费税的单位和个人（第一条）。 

  （二）关于计税依据和应税范围。 

  与《暂行条例》及现行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征求意见稿》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

据为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及出口货物、劳务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增值税免抵税额。同时，明确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 

  （三）关于税率。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的，税

率为 5%（第三条）。 

  与《暂行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取消了“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

为 1%”的规定。主要理由是：适用 1%税率的纳税人中，许多注册登记在非城镇地区，但其生

产经营地在城镇，造成企业税负不公平。为促进公平竞争，避免产生税收洼地，不再设置 1%

的税率。考虑到适用 1%税率的企业户数少且纳税规模很小，取消该档税率对企业负担影响不

大。 

  （四）关于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定。 

  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为避免额外增加其附加税负担，《征求意见稿》延

续了现行规定，明确向纳税人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允许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中扣除（第

五条）。与现行规定保持一致，《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出口货物、劳务和跨境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以及因优惠政策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第六条）。 

  （五）关于税收减免。 

  考虑到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减免增值税、

消费税的，相应减免城市维护建设税，一般不单独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减免税情形。对特殊

情形需要免征、减征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由国务院规定。（第七条）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申报纳税地

点等征收管理事项作了规定。 


